
「龜速」WiFi通 勁廢少人用
32%每日少於15人用 未徵詢允供應商160服務點減至4個

A4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審計署
昨日發表最新一份報告，指海關、通訊
辦和消委會在保障消費者的工作上有不
足，如通訊辦引用商品說明條例就服務
不當行為提出檢控的比例只有3%，海
關亦只有6%，審計署認為有需要全面
檢討條例的執法成效。此外，執法機關
與消委會在資訊交流及個案轉介方面的
不足之處，亦需作出改善。
審計報告指出，商品說明條例於
2012年修訂，並在2013年中起全面
實施，禁止就商品及服務作出虛假說
明，及引入刑事罪行阻遏不良營商手
法。

海關服務檢控率僅6%
不過，審計署分析自2013年中至

去年底的的執法工作統計數字時，
發現通訊辦就服務不當行為的檢控
率偏低，只有3%，而海關就服務的
檢控率亦只有6%。由於檢控率低，

且經修訂的條例實施已逾4年，現時
是適當時候全面檢討條例執法事
宜。
報告又提到，海關調查效率有需要

改善，如前年接獲3,260宗涉及貨品
投訴，當中45宗屬緊急個案，但有
12宗未能做到24小時內展開調查的
目標。
至於版權及商標調查科的執法工

作，過去數年完成的2,960宗調查個
案，達52%需時逾一年才結束調查。
審計署抽查消委會處理30宗投訴個

案情況，發現消委會沒有向部分不提
交回覆的商戶發出催辦信，亦有延誤
發催辦信情況，有需要改善。
此外，消委會的電腦系統欠缺數據

開採功能，認為有需要提升，幫助識
別屢次使用不良營銷手法的商戶。

消委跟進投訴 近400宗超3年
至於消委會跟進及監察久未完成的

投訴個案亦有不足，例如過去數年近
400宗投訴個案，經近3年或以上仍
未完成處理。
報告又指，執法機關與消委會就資

訊交流及個案轉介有不足之處。2012
年底政府曾告知立法會，就實施經修
訂的商品說明條例，海關與消委會將
建立一個電子平台轉介個案，所需費
用共200萬元。
不過，海關至今年2月才開始利用

電腦系統界面向消委會通報個案資
訊。此外，通訊辦在設立資訊交流及
個案轉介電子平台亦無參與。

倡全面檢討條例執法工作
審計署建議，海關關長應與通訊事

務總監，全面檢討經修訂商品說明條
例的執法工作，並跟消委會合作，以
便轉介個案；同時亦應採取措施，改
善版權及商標調查科的調查工作，確
保適時完成調查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於2016至17年度，在推動社會
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措施所涉及
的開支總額為1.176億元，審計署亦對各計劃
及項目進行了審查，發現多個項目的參與率
和服務使用率偏低，其中每學年曾使用服務
的家庭佔合資格家庭的比率僅介乎4%至14%。
審計署同時指出， 政府近10年沒有更新「數
碼21資訊科技策略」，建議應定期更新以反
映最新發展情況，同時應因應香港智慧城巿
藍圖及其他創科政策方向，定期更新有關推
動社會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策略和工
作計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2010年5月批准撥款

2.2億元，用以推行為期5年的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協助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其家
長上網學習。
該計劃於2011年7月推出，並將於今年8

月結束，估計約有52萬名學童受惠，當中41
萬個學童會於計劃推行首年受惠。
審計署卻發現，在2011/12至2016/17學年
期間，每學年曾使用服務的家庭佔合資格家
庭的比率僅介乎4%至14%。在該6年期間，
合共逾35萬個合資格家庭中，參與率亦僅得
18%。同期間，曾使用服務的家庭佔已登記

參與計劃家庭的比率亦偏低，僅介乎12%至
24%。自2011/12 學年推出計劃以來至2017
年12月的6年半期間，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
服務使用率為47% 。

「數碼21策略」10年未更新
審計署並指，政府在1998年11月公佈的
「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中，首次發表推動
社會各界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的策略，並先
後於2001年、2004年和2008年更新策略。
不過，直至今年1月31日，資科辦仍未更
新「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也沒有公佈任
何新策略以取代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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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消委通訊辦 保障消費者不足

香港部分免
費 Wi-Fi 熱 點
根 本 無 法 連

線，但W-iFi在內地卻已經成為市
民選擇是否使用某服務的衡量標
準，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食肆
及旅館都有為客人提供優質Wi-Fi
服務。
騰訊Wi-Fi管家去年發佈《中國公

共WiFi質量報告》指出， Wi-Fi熱
點的分佈與經濟發展和人口密集程
度有關，主要集中在沿海和省會城

市。全國現時約有3.8億個Wi-Fi熱
點，當中以廣州市擁有1,102萬個
Wi-Fi熱點佔最多，其次為成都、上
海、深圳及北京等大城市。
除數量外，報告亦有就各地的免

費Wi-Fi熱點信號強度、網速、連接
穩定度等因素進行評級，發現北京
商圈的Wi-Fi質素為全國最佳，代表
最優質Wi-Fi 的五星Wi-Fi 指數為
11.25，而位處香港旁邊的深圳亦有
9.13。
內地不少酒店賓館、基礎設施、

休閒娛樂、美食餐飲等場所一般都
設有Wi-Fi。而鳳凰城、千島湖、
西湖、銀灘濱海及麗江古城等旅遊
景點等場所都搭設了免費Wi-Fi，
以滿足用戶的上網需求，以吸引顧
客。
日常生活中，大家的出行主要乘

坐汽車、飛機、火車、地鐵、公交
等工具，而Wi-Fi熱點也已經覆蓋了
上述出行場景。
報告顯示，相對於人流密集的公

交和地鐵，汽車站、機場和火車站
五星Wi-Fi指數相對較高，為用戶上
網提供更優質的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審計報告同時指現時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提供免
費Wi-Fi服務的進度緩慢，只得6%場地於提

供服務期限內推出服務。其中一個服務供應商更由
原本承諾於160個場地提供服務大幅縮減至4個更申
請延期，資科辦竟於未曾就保障政府利益事宜徵詢
法律意見下答允。
自2007年起，政府推出「香港政府WiFi 通」
（WiFi通）服務，在選定的政府場地為市民提供免
費Wi-Fi服務。立法會財委會先後於2007年、2011
年及去年通過撥款2.176億元、6,800萬元及1.198億
元批出3份各為期5年的外判合約，以提供WiFi通
服務。

38%下載速度低於每秒3Mbps
審計署指出，政府於2016年的施政報告承諾逐步

把WiFi通的連線速度提高一倍至每名用戶每秒3兆
比特(Mbps)至4兆比特，惟根據資科辦去年的周年
服務檢查結果發現，在3,087個熱點中，38%的下載
速度低於每秒3兆比特，另有0.3%無法建立Wi-Fi
連線。
截至去年底，全港共有616個WiFi通場地。審計
署審查了資科辦所記錄該些場地於2014至去年期間
的WiFi通服務使用量，32%的平均每日使用人數少
於15人。而在今年1月至3月間，審計署曾到20個
WiFi通場地視察，卻發現當中6個沒有在任何熱點
張貼標誌、13個只在部分熱點張貼標誌。
同時，即使使用加密連接，也無法為使用者提供
充分網絡安全的保障，以抵禦黑客入侵，原因是加
密連接無法保護網上傳送的資料。
審計署並指，「Wi-Fi.HK」是政府於2014年8月
與多間公私營機構合作推出的通用品牌，為本港提
供免費Wi-Fi服務，惟無法建立Wi-Fi連線的場地所

佔的比率，由2015年的5%增至2017年的13%，政
府擴大「Wi-Fi.HK」服務覆蓋範圍的進度亦非常緩
慢。

原定185場地 僅12個推服務
同時，政府於2016年12月與4個服務供應商簽訂

特許協議，在全港18區合共185個公園、旅遊景點
及公共交通交匯處等人流多的政府場地提供Wi-Fi
服務，為期5年。根據協議，服務供應商可在該些
場地提供商業流動和其他資訊服務，並須在12個月
內開始提供Wi-Fi服務。
不過，審計處發現，限期前只有6%（12個）場

地已推出免費Wi-Fi服務。截至去年12月19日限
期屆滿時，只有1個服務供應商已開始在獲編配的
所有7個場地提供Wi-Fi服務，其他3個服務供應
商基於商業考慮、場地未可供進行安裝工程或遇到
技術困難等理由，仍未開始在部分或所有獲編配的
場地提供服務。
審計署舉例指出，其中一個服務供應商告知資科

辦，指在限期前只能在其160個獲編配場地中的4個
提供Wi-Fi服務。至去年12月，資科辦接納該服務
供應商的要求，將該4個場地開始提供服務的限期
延至今年3月15日，卻未曾就保障政府利益事宜徵
詢法律意見。
審計署建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在有連線問題和

連線速度緩慢的WiFi通場地採取措施，以提升該等
場地的連線能力和連線速度，並在有需要時考慮遷
移Wi-Fi熱點，及確保妥為張貼標誌以顯示場地有
WiFi通服務提供；同時亦應檢視公私營合作試驗計
劃推行進度緩慢的情況並採取措施，加快提供Wi-Fi
服務。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同意
審計署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如今是資訊發達的世代，但香港提供的Wi-Fi服務卻

遠遠落後。審計署昨日發表審計署署長第七十號報告書，其中提到616個提供免費

Wi-Fi服務的政府場地當中，32%平均每日少於15人使用，批評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提示不足，且連線速度亦差。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使用率偏低。圖為
小朋友用電腦。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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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2007年起推出WiFi通服務，在選
定的政府場地為市民提供免費WiFi服務。不
過，審計署根據資科辦在去年的周年服務檢
查結果，發現在3087個熱點中，有1171個
(38%) 的下載速度未達承諾 ，另有10個無
法建立WiFi連線。政府投巨資打造的免費
WiFi效果令人失望，明顯落後於內地和國
際其他城市，完全無法適應香港建設「智
慧城市」的要求。香港智慧城市的規劃本
已前瞻不夠，實施起來又拖拖拉拉，只會
令香港進一步被邊緣化，政府某些部門必
須革除懶政、Hea做的陋習，增強本港網絡
基建，避免香港被全球智慧城市的潮流淘
汰。

政府2008年投資5億港元推出「香港政
府WiFi通」計劃，為市民及機構提供免費
WiFi 服務，現建成了 3087個免費WiFi 熱
點，卻有近4成網速未能達標；另外政府與
私營機構合作在185個公眾地方建設WiFi熱
點，限期前只12個推出服務。政府於2014
年 8月推出「Wi-Fi.HK」品牌，2016年施
政報告計劃3年內建成3萬4千個免費WiFi
熱點，如今建成的只有2萬多個。進入移動
網絡年代，快速普及免費的WiFi網絡，是最
基本的設施，若此基建滿足不了市民需求，
建設智慧城市只能淪為空談。

為市民提供優質免費WiFi網絡，是當今
世界先進城市的通行做法，由政府投資強力

打造、免費提供，國際先進城市早已不再視
免費WiFi為商品，而是看成為如同水電一樣
的必需品。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市內任何地
方，均已可透過免費WiFi進行視像通訊和觀
看高清串流影片。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已實現重要公共場所免費WLAN基本覆蓋，
重慶已開通的5G試驗網，免費試驗者獲得
的網速超過10G，一秒鐘就能下載完一部兩
小時的高清電影。

當今世界，建設智慧城市乃大勢所趨，雖
然本港2017年12月公佈《香港智慧城市藍
圖》，就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
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經濟這六個主要
範疇，提出發展建議，但這個計劃，相比國
家雄安新區的智慧城市戰略、深圳智慧城市
規劃，已顯前瞻性不足。現在香港連免費
WiFi的基建都拖拖拉拉，如何讓港人對實現
香港智慧城市的藍圖有信心？

見微知著，香港免費WiFi發展不盡如人
意，在相當程度上顯示香港推動新科技的意
識落後，對未來的把握能力和藍圖的實施能
力不足，政府推動創新的決心和能力更須跟
上時代的步伐，若仍抱任由市場自行運作的
心態，損害的不僅是香港國際大都市的形
象，更斷送掉香港的未來。5G、雲計算、人
工智能等新科技新經濟飛躍發展，加強連接
未來的基礎建設，香港當急起直追，不能再
懶政、Hea做。

WiFi落後損港發展 建智慧城市勿空談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立法會會議室外，搶走保

安局一名女行政主任的政府手機，引起社會震驚。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聯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記者，對許
智峯的粗暴行為予以嚴厲譴責。許智峯身為立法會議
員，搶政府人員手機，涉嫌違法並侵犯他人私隱，卻反
指政府侵犯議員私隱，顯示他的道歉根本不是出於真
誠，不過為淡化事件、逃避法律責任，立法會行管會和
執法機構必須依法辦事，追究到底，彰顯香港是法治之
區，立法會議員並無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民主黨不能
包庇護短，敷衍公眾，搪塞了事。許智峯的行為是試圖
挑動行政立法矛盾，製造新的政治風波，各方必須予以
譴責。

許智峯在立法會大樓強搶保安局職員手機，事件曝光
後，顯然民主黨和許智峯意識到事態嚴重，唯有迅速認
錯兼道歉，博取公眾原諒，將事件的負面影響降至最
低。只可惜，許智峯一方面「認衰」，另一方面辯稱，
察看搶來的手機發現內有大量議員資料，包括最近3個
月議員出入立法會大樓和議事廳的記錄，質疑議員私隱
受到侵犯，認為政府不應用公權力介入議會運作，又指
會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他的言下之意是，搶手機雖然
有錯，但為了揭露政府侵犯議員私隱、干預議會運作的
重大陰謀，自己不惜以身試法，「捨身取義」，不僅瑕
不掩瑜，簡直是無私偉大。這和近年氾濫的「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歪理如出一轍。

私隱專員黃繼兒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私隱專員公署已
確認政府有關做法並不抵觸《私隱條例》，並指出立法會
是公眾地方，並非私人空間，議員應合理地預期自己在公
眾地方的舉動會被他人觀察得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指

稱，立法會行管會去年曾就保安局在立法會執行有關職務
向政府查詢，政府已提供資料，獲得行管會接受；私隱專
員公署亦確認有關職務無抵觸任何有關法例。

事實很清楚，保安局職員記錄議員出入立法會的資
料，合法合規，目的是為加強與議員互動，敦促議員按
時開會，避免頻頻流會，是盡忠職守、對市民負責的表
現。相反，以許智峯為代表的少數激進派議員經常不出
席會議，刻意製造流會，違背民意，對不住納稅人；為
妨礙保安局職員工作，許智峯強搶手機，反誣告政府侵
犯議員私隱，說明許智峯的道歉毫無誠意，只是為了轉
移視線，混淆是非，誤導公眾，開脫罪責。

立法會議員受特權法保護，可以在議事廳內暢所欲
言，免受刑責，但僅限於議事廳內及表達意見。議事廳
外，立法會大樓內，議員的言行如普通人一樣，都受到
法律約束。許智峯強搶他人手機、私下翻閱他人資料的
行為，並非在議事廳內，更非表達意見。不少法律界人
士指出，他很大可能已觸犯刑事法律。尊重法治是香港
的核心價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立法會議員更要以身
作則，不可逾越法律。執法機構和行管會一定要根據法
律和議事規則追究到底，才能彰法律、明是非、正規
矩，防止立法會成為少數激進議員衝擊法治、破壞規矩
的平台，給香港留下無窮後患。

如何處理許智峯，對民主黨亦是考驗。民主黨作為本
港老牌大黨，標榜走中間理性道路，並以此作為爭取選
民支持的主要資本。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稱，絕不認同許
智峯行為，民主黨會秉公辦理，通過內部機制處理。民
主黨能否言行一致，不偏私護短，對許智峯作出令市民
信服的處分，市民拭目以待。

許智峯涉犯法挑政爭 必須依法追究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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